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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及子公司陆续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5,457,279.61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获得补助

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

项目 
发放主体 补助金额 

补助到账

的时间 

计入会计

科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1 新疆北新

路桥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关于下达 2017 年

“第二个百日”经济

运行工作先进单位

表彰经费通知》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一师

财务局 

30,000.00 2017 年 11

月 21 日 

营业外收

入 

与收益相关 

2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  

《关于拨付十一师

2017 年上半年就业

补助资金的通知》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一师

财务局 

142,500.00 2017 年 9

月 20 日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3 新疆北新

路桥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转发<关于进一步

发挥失业保险稳定

就业岗位促进就业

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通知》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一师

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 

415,082.13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4 新疆北新

岩土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 

83,789.05 2017 年 11

月 23 日 

营业外收

入 

与收益相关 

5 新疆北新

城建工程

有限公司 

27,105.53 2017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外收

入 

与收益相关 

6 新疆北新

四方工程

检测咨询

有限公司 

27,490.97 2017 年 11

月 24 日 

营业外收

入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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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获得补助

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

项目 
发放主体 补助金额 

补助到账

的时间 

计入会计

科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7 新疆北新

德宏建材

有限公司 

4,979.88 2017 年 12

月 1 日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8 新疆北新

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26,873.97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9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 

34,998.08 2017 年 12

月 12 日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10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 2017 年

度道路清雪车辆资

金拨付申请请示》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一师

财务局 

400,000.00 2017 年 12

月 15 日 

递延收益 与资产相关 

11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调剂补助

资金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一师

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 

164,460.00 2017 年 11

月 22 日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12 乌鲁木齐

禾润科技

开发有限

公司 

《关于下达十一师

服务业发展项目

2017 年专项资金投

资计划的通知》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一师

财务局 

3,100,000.00 2017 年 12

月 22 日 

递延收益 与资产相关 

13 新疆北新

蕴丰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000.00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 -- 合计 5,457,279.61    

本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截止本公告日，

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且未来是否持续发生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本次获得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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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中，确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 3,500,000.00 元，确认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人民币 1,957,279.61 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对于以上政府补助，公司将按

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确认和计量： 

（1）作为营业外收入 168,385.55 元、作为其他收益 1,788,894.06 元计入当

期损益； 

（2）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收到的道路清雪车辆

补助 400,000.00 元，该项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计入递延收

益。该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为 8 年（96 期），将于 2018 年 1 月起按照平均年限法

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 

（3）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禾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收到的北新易租工程机械

租赁众包平台建设项目补助 3,100,000.00 元，该项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按照会

计准则的规定计入递延收益。目前，北新易租工程机械租赁众包平台项目正在建

设中，待建设完成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时，公司将按照北新易租工程机械租赁众

包平台对应的资产折旧年限，将递延收益分摊转入当期损益，递延收益摊销的起

点为北新易租工程机械租赁众包平台建设完成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上述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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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利用。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